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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机关党字〔2021〕26号 

 

关于做好校机关党史学习教育第二阶段 

有关安排的通知 

 

各党支部： 

按照学校党委相关精神和《东北大学机关党委关于开展党史

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》安排，从“七一”庆祝大会到党的十九届

六中全会是党史学习教育第二阶段。为扎实有序推动校机关党史

学习教育工作，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，现做出安排如下。 

一、开展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讲话精神集中学习 

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

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引导广大党员深刻领会和把握讲话的重

大意义、丰富内涵、核心要义、实践要求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、指导实践、推动工作，以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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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助力学校新一轮一流大学建设，机关党委拟组织 1-2场集中

学习。请各党支部按要求组织党员参加。 

二、组织党支部开展专题学习 

各党支部要充分利用“三会一课”和主题党日，组织开展习

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讲话精神专题学习，引导广大党员深刻理解

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、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

献、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

重大理论成果、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和成功推进革命建

设改革的宝贵经验，进一步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

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 

三、开展“深化岗位建功，为师生办实事”实践活动 

各党支部要落实省委教育工委“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”

活动要求和《东北大学党史学习教育“干实事、解难事、谋大事、

创新事、长本事”工作方案》要求，组织开展“为师生办实事”

专项活动，亮身份、树形象，积极参与志愿服务，并采取单独或

联合的形式办好实事。 

各党支部要高度重视和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第二阶段工

作，发挥组织引领，加强整体谋划，周密安排部署，注重学做结

合。要利用好学校主流媒体和机关党委专题网站等平台宣传报道

工作开展情况，做好党史学习教育信息报送等工作，及时将党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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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实事清单上报机关党委。机关党委将通过党委委员联系支部、

走访调研、随机抽查、列席“三会一课”等形式加强过程督导，

确保工作落实。 

 

 

中共东北大学机关委员会 

2021 年 9月 16日 

 

 

东北大学机关党委 2021年 9月 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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